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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山东省财政厅

关于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业务

机构证书和电子印章备案的通知

    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实施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的有关规定，人民银行端的电子凭证库、数字签名（验签）服务器在省级统一部署，用于校验和存储各级财政、集中支付代理银行发送给同级人民银行的电子凭证。市县财政端的电子凭证库、数字签名（验签）服务器在各市财政局部署。各级集中支付代理银行的电子凭证库、数字签名（验签）服务器在省级分行或总行统一部署。为确保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业务机构证书和电子印章备案工作规范有序开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备案内容和基本要求
（一）备案内容。
1.备案信息，包括数字签名（验签）服务器机构证书（电子形式）、电子印章（电子形式）；
2.备案说明，包括备案原因、电子印章名称等有关内容（纸质形式）。

（二）备案基本要求。
1.测试环境和正式生产环境均需备案；

2.备案信息以光盘形式存储，机构证书电子文件和电子印章电子文件分两张光盘分别存储，作为备案文件附件，光盘表面需用软笔标注存储内容；

    3.备案文件一式两份（含两套备案信息光盘），于启用前5个工作日送达对方。

    二、财政部门和代理银行向人民银行备案要求

    （一）财政部门信息备案要求。
    备案机构证书时，各市财政局向省财政厅提交申请,生产环境中的备案由省财政厅以厅发文形式向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备案，测试环境中的备案由省财政厅国库处以处发文形式向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国库处备案。文件应明确包含机构证书（新申请或延期的机构证书）DN信息，以及前往人民银行备案的工程师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手机+办公电话）等内容。

    备案电子印章时，由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含分行营业管理部，下同）会同市级财政部门联合向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行文备案，使用人民银行文号。文件应明确包含备案原因、电子印章名称、启用新电子印章时间、作废原电子印章时间、电子印章印模等内容。

    （二）代理银行信息备案要求。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省外法人城市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由其在山东的省级分行以行发文形式向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备案；省内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由其总行以行发文形式向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备案。

    备案机构证书时，文件应明确包含机构证书（新申请或延期的机构证书）DN信息，以及前往人民银行备案的工程师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手机+办公电话）等内容。    

    备案电子印章时，文件应明确包含备案原因、电子印章名称、启用新电子印章时间、作废原电子印章时间、电子印章印模等内容。

    三、人民银行向财政部门备案要求

备案机构证书时，由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以行发文形式向山东省财政厅进行备案。

备案电子印章时，省级集中支付电子化业务由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以行发文形式向省财政厅备案。市、区级集中支付电子化业务由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以行发文形式向各市财政局备案。

四、人民银行安排代理银行备案要求
    人民银行开展机构证书备案工作时，由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以行发文形式安排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省外法人城市商业银行、外资银行的省级分行，以及省内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行进行备案。

人民银行开展电子印章备案工作时，省级集中支付电子化业务由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以行发文形式安排省级集中支付代理银行按照有关要求进行备案。市、区级集中支付电子化业务由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以行发文形式安排安排集中支付代理银行市级管辖行进行备案。

    五、人民银行系统内部备案要求
    备案电子印章时，由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以行发文形式向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备案。文件应明确包含备案原因、电子印章名称、启用新电子印章时间、作废原电子印章时间、电子印章印模等内容。
六、财政部门与代理银行之间备案要求

财政部门与集中支付代理银行之间的机构证书、电子印章备案，按照《山东省省级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电子印章管理暂行办法》（鲁财库〔2014〕23号）办理，参照本通知有关要求执行。

请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各市财政局及时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内相关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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